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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槛”不止爱马仕，该反思的也不仅“伪名媛”

　　近日，公众号“李
中二”的作者发文，讲
述自己花 500 块会费，
进了一个高配版拼多多
微信群的经历。在这个
交流群里，号称“魔都
名媛”的会员们以多人
成团、人均不过几百块
的方式拼单消费。
　　从《三十而已》到“名
媛拼单群”，从爱马仕
限量版到拼单群的一条
丝袜，花自身承受不了
的代价去敲所谓上流社
会的门一直被诟病。很
多网友说：“真想不通
这些人怎么想的！”不
管是买还是租，爱马仕
都离普通人太远了。那
么，也许我换一种表述，

更容易被普通人共情。
　　作为一个普通学生，
我一个月的生活费大概
一千块钱左右，大一的
时候进了一个社团。进
去之后发现什么活动都
要穿西装和高跟鞋。所
有人都穿，怎么办呢？
买吧，不买也得借不是？
刚买完西装，社团要聚
餐，所有人都去的活动
不去显得不合群嘛。那
就去。再后来，要送毕
业的学姐礼物，部门的
小伙伴一起吃个饭，甚
至是秋天的第一杯奶
茶……我明显感受到了
财力上的不可负担，却
在那个环境里还是买了
单。

　　社团不也是一个圈
子吗？可是你看，不需
要爱马仕，普通人的门
槛也许只是一套西装、
一次聚餐、一杯奶茶……
他们同样超出我的经济
能力之外，而我也不得
不为它们买单。为的，
不也是融入一个圈子
吗？这样的经历，每天
都在重复上演，你说你
读不懂顾佳，你痛批假
名媛，那么，那些隐藏
在普通人之中的每一个
“我”呢？
　　“名媛拼单群”只
是把我们每个普通人的
经历极端化了而已。
这样为了跨越所谓的阶
层或者说融入一个圈子

所做的事情又何止她们
呢？拼一条昂贵的丝袜
和借舍友的高跟鞋的区
别，不过是前者花费的
代价更大、想要进入的
圈子更高罢了。
　　然而，一场面试的
核心是能力和学识还是
一套西装，一个组织的
情感维系是一场又一场
的饭局还是共同的目标
和追求，好人缘的标准
是喝不完的“秋天第一
杯奶茶”还是每个与朋
友真心相交的瞬间，婚
恋市场里受欢迎的是房
子车子学历还是真心和
责任感……一定程度上，
“门槛”影响了想要跨
越“门槛”的人会向哪

个方向努力，但在另一
个角度上，如果“门槛”
暂时无法改变，我们也
可以换个方向实现自己
的人生价值。
　　我们每一个人也许
都是一个“门槛”设置
者和另一个“门槛”的
跨越者，如果面对“名
媛拼单群”我们只是一
嘲了之，谁又能确定未
来的某一天我们不会成
为另一种“伪名媛”呢？
所以，别只顾嘲讽，“门
槛”从来不止爱马仕，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为“名
媛拼单群”的存在去反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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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营销薅员工“羊毛”，权利不能弱势化

　　摊派销售任务、强
迫全员带货“冲业绩”、
卖不出去或被扣钱……
近来，“薅员工羊毛”
的现象屡见不鲜。这种
强迫员工从事本职工作
以外劳动的做法，成为
一些行业和企业的潜规
则。对此，专业人士认为，
类似做法违反了劳动法
规定，员工有权拒绝。(10
月 12 日 《工人日报》)
　　类似的一幕并不鲜
见，在很多行业已成为
一种“不成文的规则”，
比如在房地产、银行、
保险等行业相对普遍， 
所有从业人员都承担着
一定任务的销售任务，
完成者可以领全额工资
或奖金，完不成者就会
受到处罚甚至被开除。
在传统媒体式微之际，
全员“卖报纸”成为一
张悲情牌，及至家电、

保健品销售行业也参与
其中，将全员带货“冲
业绩”发挥到极致时，
摊派销售任务薅员工“羊
毛”的做法，已泛滥到
了失控的地步。
　　全员销售，确有“命
运共同体”的关联性，
也有一荣俱荣、一损俱
损的基本逻辑。不过，
这种销售任务的完成，
除了专门的营销部门外，
其他人员就只能凭兴趣
和能力去实现，行业和
企业下达的销售任务，
也只能是“指导性”而
不能带有“摊派性”，
更不能用扣钱、降级或
辞退等办法给予强制化。
若如此，于情于理都很
难行得通。
　　于情来说，术业有
专攻，每个人在能力上
有区别，所从事的岗位
内容也存在很大的差异，

这是专业细分所决定了
的，比如在同一家企业，
有人从事销售业务，有
人从事广告营销，有人
从事后勤管理，有人从
事行政事务等，让非销
售部门的人员从事销售
事务，受专业能力和资
源禀赋等因素的影响，
很难达到销售专业部门
和人员所具有的层次。
一些员工为了完成销售
任务，要么就只能拼关
系找后台，要么就只能
自我消化，并催生出刷
单等新乱象。
　　于理来说，企业与
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
其中明确的雇佣条件包
括岗位、待遇组成等，
对所从事岗位的内容进
行了较为明确的限定，
对所达到的工作目标和
要求，也有相应的界定，
如果企业要求员工完成

非限定的工作任务，甚
至给予扣钱等相应的处
罚，代表企业违反了双
方约定的劳动合同条款，
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对于强制营销薅员
工“羊毛”的做法，法
律有明确的限制性保
护原则，也有相应的权
利救济途径，何以仍在
一些行业和企业大行其
道？这暴露出劳动权利
的弱势，也说明权利保
护的机制还有待加强。
而要实现对权利保护的
补强，需要从多个方面
入手，首先劳动者要有
较强的权利意识和自我
保护能力，而不是对侵
权行为的一再默许和纵
容，遇到权利被侵占的
时候，敢于利用各种手
段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
　　其次，工会组织要
发挥“娘家人”的作用，

遇到如此集体性侵权行
为的发生，要与企业管
理方进行角力与博弈，
极力维护员工的利益。
再次，各级政府主管部
门和权利保护组织要充
分履职尽责，既要针对
共性问题开展专项整治，
久久为功消除顽疾破除
潜规则，又要针对个案
问题畅通渠道和加快调
处效率，实现有诉必查、
有错必纠、快查快处激
活员工维权能动性。
　　除此外，新闻媒体
和社会组织等要发挥监
督作用，动员全社会广
泛参与和督促，共同发
力解决强制营销薅员工
“羊毛”的行为，让劳
动权利真正变得坚挺起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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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约架”，更受伤的是孩子

　　“狠三狠四侬不
买账，那明天校门口
见！”“不是看不起你，
你不来的话考虑后果。”
两名小学生爸爸，疑因
为孩子在学校发生小打
小闹，竟在家长微信群
中“放狠话约架”。（10
月 10 日《华商报》）
　　上海的这两个家庭，
因为孩子在校发生不愉
快的事情，双方家长吵
着吵着，打起架来， 其
中一人头破血流进医院，
而警方已介入 ，这起事
件，引发一阵议论纷纷，
也值得我们反思。
　　大度一点，我们应
该这样想，孩子的天性，

“好动”！特别是男生，
相互之间，喜欢打打闹
闹，有时候，你摸我一
下头，我踢你一下屁股，
就像动物之间嬉戏一样，
司空见惯。当然，作为
老师、家长，还是要经
常教育学子“不骂人，
不打人”，要遵纪守法。
事实上，即使是同学之
间，偶尔有些打闹而伤
了和气，也不值得大惊
小怪，就像报道里说的，
“两名孩子都是男生，
这个年龄段孩子活泼好
动，互相之间打闹一下，
引发了一点小摩擦，在
家长发生冲突之前，两
个孩子的小矛盾已化解

且和好了”。
　　父母当然是爱孩子
的，总是怕自家的孩子
在外受到委屈，但即使
你家孩子说“我被同学
打了”，作为家长，正
确的态度，首先可以作
一些调查，弄清楚事情
的来龙去脉，如果是自
家的孩子过错在先，那
就得教育孩子“严于律
己”；退一步说，如果
真是别人家的孩子有错
在先，而动手打了你家
的孩子，可以要求班主
任乃至校方进行处理，
如果校方处理不公，还
可以请警方出面调处，
应该相信“公道自在人

心”，应该相信“有理
走遍天下”。
　　很遗憾，报道里这
两位家长，面对矛盾和
纠纷，选择的是“下下
策”——约架！
　　成长中的小学生可
塑性很大，可以说“近
朱者赤，近墨者黑”。
为了孩子之间鸡毛蒜皮
的小摩擦而打得头破血
流，家长作为孩子的
第一任老师，这是怎么
给孩子“传道”？这给
孩子树立了什么样的榜
样？要知道，你们的孩
子才上小学，今后人生
的路上，人与人之间，
遇到的矛盾和纠纷还多

着呢。假如孩子也像他
们的爸爸这样一遇小小
的不快就来个“约架”
而“大打出手”，那岂
不把社会秩序搞乱了？
　　社会上很多人，一
辈子没有跟别人打过架，
不是人家没有遇到过矛
盾和纠纷，而是人家讲
文明，讲法治；反观之，
一些人，嘴边常挂“老
子”，动不动就打架，“针
尖对麦芒”，看似“英
雄”，实是“狗熊”，“家
长约架”，伤人伤己，
更伤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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